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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小黃公車 10條路線申請營運說明 

壹、 前言： 

一、 為滿足本市偏遠地區基本民行、促進公共運輸及地方生活

圈發展等，本市公共運輸處（下稱公運處）開放本市 10 條小

黃公車路線，公開徵求有意經營之市區汽車客運業或計程車

客運業之業者（以下統稱業者）參與評選。路線如下： 

(一) 第 1 組 

為持續補足偏遠地區公共運輸服務缺口，擴大深入服務偏

遠地區，滿足民眾最後一哩路之交通需求，並改善既有公

車路線營運績效，新闢「紅 5 線」、「黃 23 線」、「紅 15

線」、「綠 33 線」及「黃 3 線」等 5 條小黃公車路線。 

(二) 第 2 組 

為持續補足偏遠地區公共運輸服務缺口，擴大深入服務偏

遠地區，滿足民眾最後一哩路之交通需求，並改善既有公

車路線營運績效，新闢「綠 34 線」、「橘 1 線」、「橘 5 線」、

「黃 16 線」及「橘 7 線」等 5 條小黃公車路線。 

二、 為辦理上述路線公告作業，特訂定本說明公開徵求業者申

請經營並參與評選。 

貳、 經營路線相關規定： 

一、 經營路線分為 2 組，路線行經路段、里程、站點得視後續實際

會勘及民眾需求調整；業者得視民眾實際需求調整暫排時刻

表。 

(一) 第 1 組，共 5 條路線，本組路線預計 115 年 2 月起至 115

年 10 月間逐步完成新闢。本組每年度（以 11 月 1 日起至

隔年 10 月 31 日止為年度時間起迄）可預約總里程上限為

（1,000*每年度天數）公里，未滿一年之年度以（1,000*實

際天數）公里計算。 

1. 紅 5（勞工住宅－市立醫院） 

(1) 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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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程） 

勞工住宅→北喜樹→喜樹→喜南里→省躬國小→

聖化堂→松安里→南清宮→超峯寺→佛壇、同安

里→同興→大甲慈濟宮→大甲二行活動中心→清

王宮→保學→保安工業區→三爺宮→保安轉運站

→全福新城→市立醫院 

（返程站序為去程站序之反向） 

路線單程里程約 18 公里，路線如下圖。 

 

(2) 營運時間 

週一至週日營運，每日固定 6 班次往返（共 12 班

次），如遇天候因素致停止上班上課日及春節期間

則另行協調。 

時刻表暫定去程：7 時、9 時、11 時、13 時、15

時、17 時；返程：8 時、10 時、12 時、14 時、16

時、18 時，班表僅供參考，業者後續可調整，另

外提供每日 6 時至 22 時之預約班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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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路線限用 9 人座車型車輛服務。 

2. 黃 23（西寮代天府－柳營奇美醫院） 

(1) 路線 

（去程） 

西寮代天府→連表→中營→茅港天后宮→橋南庄

南安宮→賀建里下橋頭→洲仔→麻豆寮→重興宮

→八翁里→農水署柳營工作站→吳晉淮音樂紀念

館（預約站牌）→劉家古厝→柳營火車站→鳳和中

學→柳營奇美醫院 

（返程站序為去程站序之反向） 

路線單程里程約 15 公里，路線如下圖。 

 

(2) 營運時間 

週一至週日營運，每日固定 3 班次往返（共 6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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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如遇天候因素致停止上班上課日及春節期間

則另行協調。 

時刻表暫定去程：7 時、11 時、15 時；返程：7 時

50 分、11 時 50 分、15 時 50 分，班表僅供參考，

業者後續可調整，另外提供每日 6 時至 22 時之預

約班次服務。 

3. 紅 15（關廟轉運站－湯山營區） 

(1) 路線 

（去程） 

關廟轉運站→花園→五甲國小（去程單邊設站）→

清水祖師壇→五甲公園→五甲→五甲里活動中心

→文中二→山西宮→關廟區公所→新埔里蓮花池

→大砌捷士悅→湯山營區 

（返程站序為去程站序之反向） 

路線單程里程約 7 公里，路線如下圖。 

 

(2) 營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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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至週日營運，每日固定 3 班次往返（共 6 班

次），如遇天候因素致停止上班上課日及春節期間

則另行協調。 

時刻表暫定去程：7 時、11 時、15 時；返程：7 時

30 分、11 時 30 分、15 時 30 分，班表僅供參考，

業者後續可調整，另外提供每日 6 時至 22 時之預

約班次服務。 

4. 綠 33（潭頂代天府－安南醫院） 

(1) 路線 

（去程） 

潭頂代天府→潭頂派出所→崙頂清水宮→幸福巷

巷口→永就番仔寮→永新社區→中信科技大學→

新市火車站→新市電信局→新市→看西（預約站

牌）→新市市場→新市區公所（去程單邊設站）→

社內東→社內清水宮→大洲→大洲寮聖帝殿→和

順轉運站→亞太成棒主球場→東和里→安南醫院 

（返程站序為去程站序之反向） 

路線單程里程約 18 公里，路線如下圖。 

 

(2) 營運時間 

週一至週日營運，每日固定 3 班次往返（共 6 班

次），如遇天候因素致停止上班上課日及春節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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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另行協調。 

時刻表暫定去程：7 時、11 時、15 時；返程：7 時

55 分、11 時 55 分、15 時 55 分，班表僅供參考，

業者後續可調整，另外提供每日 6 時至 22 時之預

約班次服務。 

5. 黃 3（新營－果毅後－德元埤） 

(1) 路線 

（去程） 

新營站→第三市場→新營國小→圓環(第一、京城

銀行) →新進路口→真武殿→南光中學→人和里

→士林里→柳營→柳營代天院→柳營火車站→中

山西路一段→鳳和中學→柳營國中→路東→柳科

管理中心→小腳腿→重溪里→小腳腿活動中心→

順天府→篤農里→大腳腿→大腳腿路口→山仔腳

→旭山農會→新吉庄→尖山埤渡假村（預約站牌）

→二重溪（預約站牌）→旭山里→東瓦窯→瓦窯

(柳營) →果毅國小→果毅後→果毅後廟前→新厝

→德元埤 

（返程站序為去程站序之反向） 

路線單程里程約 26.8 公里，路線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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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運時間 

週一至週日營運，每日固定 3 班次往返（共 6 班

次），如遇天候因素致停止上班上課日及春節期間

則另行協調。 

時刻表暫定如下，班表僅供參考，業者後續可調整，

另外提供每日 6 時至 22 時之預約班次服務。 

 

 

(3) 本路線與新營客運聯營。 

(二) 第 2 組，共 5 條路線，本組路線預計 115 年 2 月起至 115

年 10 月間逐步完成新闢。本組每年度（以 11 月 1 日起至

隔年 10 月 31 日止為年度時間起迄）可預約總里程上限為

（1,000*每年度天數）公里，未滿一年之年度以（1,000*實

際天數）公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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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綠 34（新化站－新化站） 

(1) 路線 

台南醫院新化分院（預約站牌）→新化站→新化戶

政事務所→知義社區活動中心→山腳朝天宮→頂

山子腳→統一花園→竹子腳→洋子→營盤後→新

化北勢里（預約站牌）→正新黃昏市場→街役場→

新化區公所→新化站（單循環環狀線） 

路線單程里程約 8.0 公里，路線如下圖。 

 

(2) 營運時間 

週一至週日營運，每日固定 8 班次，如遇天候因

素致停止上班上課日及春節期間則另行協調。 

時刻表暫定：7 時、8 時、9 時、10 時、11 時、12

時、13 時、14 時，班表僅供參考，業者後續可調

整（配合通學通勤需求），另外提供每日 6 時至 22

時之預約班次服務。 

2. 橘 1（西衛開元宮－開靈宮） 

(1) 路線 

（去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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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衛開元宮→胡厝寮→胡厝寮代天府→胡家里城

門→北什乃→什乃→善化牛墟→新樓醫院（預約

站牌）→善化國小→善化→移民署→善化區公所

→樹人路口→善化轉運站→東勢宅口→六分寮→

大同國小→東勢寮→肉品市場→新中→臺南鴨莊

→日新→又新→石子瀨→大內區公所→大內教會

→大內→內庄朝天宮→大內口（繞駛）→大內生命

園區（繞駛）→後堀路口（繞駛）→天公廟（繞駛）

→秀才莊（繞駛）→竹湖（繞駛）→頭社（繞駛）

→三崁天后宮（預約站牌）→頭社路口（繞駛）→

竹湖奉天寺（預約站牌）→南寶球場（預約站牌）

→紅花園（繞駛）→竹宅子（繞駛）→風窗（繞駛）

→環湖崎頂（繞駛）→湖頭教會（繞駛）→環湖（繞

駛）→環湖廟口（繞駛）→環湖（繞駛）→湖頭教

會（繞駛）→環湖崎頂（繞駛）→風窗（繞駛）→

竹宅子（繞駛）→紅花園（繞駛）→南寶球場（預

約站牌）→竹湖奉天寺（預約站牌）→頭社路口（繞

駛）→三崁天后宮（預約站牌）→頭社（繞駛）→

竹湖（繞駛）→秀才莊（繞駛）→天公廟（繞駛）

→後堀路口（繞駛）→大內生命園區（繞駛）→大

內口（繞駛）→內江里→大內國中→蒙正→開靈宮 

（返程站序為去程站序之反向，另善化轉運站及

樹人路口間單邊設站文聖廟） 

路線單程里程約 24.1 公里（繞駛班次 44.7 公

里），路線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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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運時間 

週一至週日營運，每日固定 3 班次往返（共 6 班

次），如遇天候因素致停止上班上課日及春節期

間則另行協調。 

時刻表暫定去程：6 時、9 時、14 時 40 分；返程：

8 時、10 時 20 分、16 時 10 分，班表僅供參考，

業者後續可調整（例如配合善化學生通學需求），

另外提供每日 6 時至 22 時之預約班次服務。 

3. 橘 5（善化轉運站－六甲） 

(1) 路線 

（去程） 

善化轉運站→善化高中→大成陸橋→小新里→磚

窯→善化啤酒廠→綠生活社區→茄拔(省道) →北

茄拔→肉品市場→新中→渡子頭→官田營房→官

田里→官田遊客中心→官田國小→中脇→湖山里

→嘉南農會→西嘉南→嘉南里→龍潭寺→赤山巖

→珊瑚路→六甲 

（返程站序為去程站序之反向） 

路線單程里程約 18.6 公里，路線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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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運時間 

週一至週日營運，每日固定 3 班次往返（共 6 班

次），如遇天候因素致停止上班上課日及春節期

間則另行協調。 

時刻表暫定去程：11 時 25 分、13 時 15 分、17 時

10 分；返程：12 時 10 分、14 時 10 分、17 時 50

分，班表僅供參考，業者後續可調整，另外提供每

日 6 時至 22 時之預約班次服務。 

4. 黃 16（白河國中－隆田火車站） 

(1) 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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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程） 

白河國中→舊地政→白河商工→白河分局（去程

單邊設站）→白河站→安養院→東山加油站→民

眾服務社→東山區衛生所→北東山→東山→東山

運動公園→東山國中→北馬→吉貝耍→大腳腿路

口→山仔腳→旭山農會→新吉庄→旭山里→東瓦

窯→瓦窯(柳營) →果毅國小→果毅後→果毅後廟

前→福德祠→六甲市場→六甲國中→六甲衛生所

→六甲→樹王公→七甲里→蘭都觀光工廠→瓦窯

(六甲) →工社→二鎮→二鎮森林公園→勞動力發

展署→官田服務中心→官田工業區→隆田→隆田

火車站 

（返程站序為去程站序之反向） 

路線單程里程約 27.5 公里（區間班次約 22.0 公

里），路線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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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運時間 

週一至週日營運，每日固定 2 班次往返及 1 班區

間班次（共 5 班次），如遇天候因素致停止上班

上課日及春節期間則另行協調。 

時刻表暫定去程： 10 時、13 時、18 時（配合學

生放學需求，白河國中至六甲區間班次）；返程：

11 時、14 時，班表僅供參考，業者後續可調整，

另外提供每日 6 時至 22 時之預約班次服務。 

(3) 本路線與新營客運聯營。 

5. 橘 7（胡厝寮－安南醫院） 

(1) 路線 

（去程） 

胡厝寮→西衛開元宮→蘇林湄婆宮→蘇厝長興宮

→蘇厝圓環→安定國小→安定乾安宮→安定區公

所→安定→安加運動公園→南安定→安定國中→

管寮聖安宮→南安宮→油車→安定納骨塔→中榮

公園（去程單邊設站）→中榮倍幼安→港口→港南

里→大同鎮安宮→金安宮→安昌街口→塭南里→

和順國中→安南醫院 

（返程站序為去程站序之反向） 

路線單程里程約 21.0 公里，路線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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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運時間 

週一至週日營運，每日固定 4 班次往返（共 8 班

次），如遇天候因素致停止上班上課日及春節期間

則另行協調。 

時刻表暫定去程：6 時 30 分、8 時 30 分、11 時、

16 時；返程：7 時 30 分、9 時 30 分、12 時、17

時，班表僅供參考，業者後續可調整（配合通學通

勤需求），另外提供每日 6 時至 22 時之預約班次

服務。 

(3) 本路線限用 9 人座車型車輛服務。 

二、 申請資格與限制： 

(一) 市區汽車客運業申請資格：須備具汽車運輸業籌備申請書

（格式請依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附表一，現營本市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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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客運業者免備具），另填具申請營運路線圖說表，連同

公告規定資料提出申請；不接受業者以聯營或共營方式提

出申請。 

(二) 計程車客運業申請資格：依法得於本市營業之計程車客運

服務業或計程車客運業（個人車行除外），備妥公告規定資

料可提出申請；不接受業者以聯營或共營方式提出申請。 

(三) 業者可自行選擇申請之路線，惟須以組為單位申請，且 1

家業者僅能申請 1 組。 

三、 經營期限：各路線自核定營運日起至 119 年 10 月 31 日；另

小黃公車得準用本市市區汽車客運業路線經營權屆期處理原

則，並視實際營運項目及依據申請續營當年度規定之原則辦理

審議。 

四、 車輛規定： 

(一) 本案基礎公共運輸服務路線路幅狹小，業者須自行依據營

運需求自備車輛，並於各路線配置適當車輛數。 

(二) 營運期間車輛之車齡應小於等於 10 年，除路線特殊規定

外，載運人數須 4 人以上（特定路線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車況良好，且車輛需具備 GPS 相關定位設備、行車紀錄器

並符合各車種監理機關規定事項。 

(三) 為配合地方特殊需求，九人小巴、多元化計程車、通用計

程車得納入服務車隊，且每組至少須配置 1 輛無障礙通用

車輛提供預約服務，並依監理機關規定限載人數。 

(四) 車輛必須自備電子票證驗票機，其系統須能接受一卡通、

悠遊卡及愛金卡 2.0 等至少 3 種多卡通，業者須依公運處

需求將相關統計資料送公運處備查；另驗票機規格應符合

「交通部公路局公路公共運輸行動支付驗票設備整合補

助作業要點」第九點第一項規定，如未來有新加入票證、

電子支付功能或實施票價轉乘優惠，業者亦需配合將系統

新增或更新。車上電子票證或電子支付等相關設備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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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費、維修費、清分費、乘客退費…等概由業者負擔。 

(五) 為提供民眾車輛即時動態資訊，業者須配合安裝本處開發

之公車動態資訊系統小黃公車駕駛 APP，自行負擔手機通

信費，且須配合與大台南公車動態資訊系統整合及維持正

常運作（如：每日營運班表上傳、動態系統即時維護及問

題排除等）。 

(六) 業者車輛於服務期間，除須依法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外，

並應依公路法第65條第3項及汽車運輸業相關規定辦理旅

客責任保險，另確認營運車輛投保第三人體傷責任險（100

萬）及第三人財損責任險（10萬）。 

(七) 其他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相關規定設施。 

五、 營運票價： 

(一) 原則依本市大台南幹支線公車收費標準核定。 

(二) 票箱收入由業者收取（含現金、電子票證收入、電子支付

收入及乘車優惠補貼款等）。 

(三) 業者應配合本府及中央提供之乘車優惠減收乘客車資（如

基本里程免費優惠、公車及台鐵轉乘優惠、市民社福卡優

惠、月票方案優惠及運價調整票差等），減收金額由業者檢

具相關電子票證或電子支付明細及請款報表等文件向公

運處辦理請款。 

六、 獲經營之業者自核准通車日起 2 個月內不得申請變更路線行

駛、減班或其他足以影響服務品質之營運計畫內容；但公運處

得視大眾運輸發展、民眾需求等調整路線或增減班次，業者應

予配合。 

七、 業者應於車身明顯位置標示路線名稱，並應按時刻準時發車。

業者需提供各路線及重要站點預估抵達時間，以利乘客查詢及

搭乘。 

八、 本案小黃公車路線營運業者，每月應安排至 1 處社區發展協

會或關懷據點或當地居民聚集點進行服務宣導，並於每年度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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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前（10 月 31 日前）檢附相關佐證資料送公運處備查。如有

特殊情形，請書面向公運處提出異動申請。 

九、 路線班次服務規定 

(一) 固定班次 

依公運處核定之路線及班次時間行駛。 

(二) 預約班次 

2 人以上搭乘日前一天下午 5 時前開放民眾預約班次，無

乘客預約即不發車，公運處得視實際需求調整預約人數下

限及開放預約時段。 

預約班次行駛固定班次路線，不得任意行駛；另可於站牌

範圍內彈性里程（方圓 1 公里）至指定點或站牌處接送，

公運處得視實際需求調整預約班次之彈性里程及預約服

務方式。 

(三) 業者可請領各組之預約里程營運補助費用不得超過各組

各項每年度可預約總里程上限（以 11 月 1 日起至隔年 10

月 31 日止為年度時間起迄），超出里程由業者負擔，不列

入本案補助。 

(四) 乘客預約方式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式： 

1. 電話 

2. 大台南公車 APP 

(五) 預約班次之可預約時段由公運處與業者協調訂定，並於營

運說明書載明，經公運處核定後實施。 

(六) 若乘客數已超出當班次車輛可載客數時，業者須即時加派

車輛載運後續路段乘客，疏運交通需求。 

參、 補助規定 

一、 營運補助費用＝固定班次實際行駛里程*每車公里成本-固

定班次營運收入（含乘客票收、政府部門提供之乘車優惠補

貼等）＋預約班次實際行駛里程*每車公里成本-預約班次營

運收入（含乘客票收、政府部門提供之乘車優惠補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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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據「臺南市政府公路公共運輸營運審議會」審議核定小黃

公車每車公里合理營運成本金額 28 元；另使用 9 人座或通

用車型，後續依審議會核定每車公里成本計算與核撥費用。 

三、 路線固定班次營運補助費用依實際營運路線長度據以核算

補助額度，實際營運路線路長度依公運處核定為準；預約班

次營運補助費用依實際行駛路線長度據以核算，以「公運處

核准之預約起始站點至乘客上車地」與「乘客上車地至乘客

下車地」行駛里程之總和；如預約乘客未出現，則以「公運

處核准之預約起始站點至乘客上車地」核算行駛里程。如遇

特殊情形，公運處得視實際情況核算預約班次之行駛里程。 

四、 業者每月須檢附以下書表（含電子檔）向公運處請領補助款，

其內容包含但不限於下列事項： 

(一) 月營運報表（區分固定班次及預約班次） 

(二) 預約紀錄表 

(三) 申訴紀錄表（含申訴內容與處理情形） 

(四) 交易明細表（電子票證明細） 

(五) 各站搭乘人數（各站運量） 

(六) 司機清冊與車輛清冊 

(七) 預約班次 GPS 軌跡及里程錶單 

(八) 社福卡、基本里程票差、轉乘、運價調整票差優惠補助總

表 

(九) 可依公運處需求滾動調整新增或刪減資料項目。 

肆、 籌備期限：自核准籌備日起 6 個月內完成，如因特殊情形未能

如期籌備完成，得敘明理由申請延長之，但須獲公

運處核准，且以延長 6 個月、次數至多以 1 次為限。 

伍、 申請期限： 

(一) 自公告日之次日起 2 週內為限（以送達機關日為準，收件

至截止日當日 17 時為止），逾期不予受理。 

(二) 業者對公運處公告文件內容有疑義者，應以書面向公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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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釋疑之期限：自公告日起等標期之四分之一期限內，其

尾數不足 1 日者，以 1 日計，請求釋疑。 

(三) 公運處以書面答覆前條請求釋疑廠商之期限：投標截止期

限前 1 日。 

陸、 申請辦法 

一、 有意經營前揭路線之業者，應於公告申請期限屆滿前，備具

下列文件（一式 20 份）送達公運處（700 臺南市中西區永

華路一段 36 號 4 樓）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 

(一) 以本市市區汽車客運業申請者： 

(1)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 

(2) 備具汽車運輸業籌備申請書（格式請依據汽車運輸業

管理規則附表一，現營本市市區汽車客運業者免備

具），另填具申請營運路線圖說表；現營本市市區汽

車客運業者免備申請書，請檢具「汽車運輸業營業執

照」影本。 

(二) 以本市營業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或計程車客運業（個人車

行除外）申請者： 

(1)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 

(2) 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營業執照或計程車客運業營業執

照影本。 

(三) 經營計畫書。 

二、 前項經營計畫書至少應載明下列內容，未載明者，公運處不

予受理： 

(一) 業者之名稱及申請路線組別。 

(二) 營運能力：包含企業形象、組織架構、營運團隊組成職掌、

營運成果及過去評鑑成績等；新籌組公司需提出詳細公司

籌組計畫（列明籌備公司或經營團隊名稱、代表人及所有

籌備成員或股東名單）及優良經營能力之證明資料。 

(三) 營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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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駛路線及站位（文字及圖說）：包含路線起迄點、行

駛路線、里程、設站位置等。 

2. 服務水準：營運時間、班次數、時刻表、轉乘規劃等。 

3. 營運車輛數（服務車輛形式、動力、車齡、來源、各

路線配置車輛數、無障礙通用服務車輛數及總服務車

輛數等）。 

4. 駕駛人員規劃（各路線配置駕駛人數、總駕駛人數、

駕駛人遴選及管理等）。 

5. 可提供的預約機制：含電話及 APP 等。 

6. 車輛派遣方式。 

7. 行車安全管理、車輛保險規劃、乘客申訴及消費爭議

處理機制、內部稽核機制及滿意度調查。 

8. 預定通車營運日期。 

(四) 財務計畫：包含資本能力（自有資金所占比例）、股東結

構、營運財務計畫（即公司資產負債，以公司最近一年資

料為主，非現營汽車客運業者另載明投入經營資本額、申

請經營路線收支損益評估），及本案經費概算（如每車公

里成本及相關費用分析等）。 

(五) 緊急應變計畫：車輛因故無法行駛（如車輛臨時故障等）

之應變計畫。 

(六) 創新作為：其他提升經營效率計畫（包含說明經營路線之

行銷資源、策略及作法及異業合作計畫等）。 

柒、 評選作業規定： 

一、 公運處於受理參與評選業者之申請後，將擇期召開「臺南市政

府公路公共運輸營運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辦理評選會

議，並另函通知參與評選業者到場（最多 4 人）進行簡報及接

受詢答。 

二、 評選會議中所做簡報資料及經委員要求所承諾事項，應列入

營運計畫籌備內，並視為營運計畫書之一部分，均應於核定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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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期限內完成，但部分項目已特別敘明並經審議會同意者，不

在此限。 

三、 評選會議簡報順序依組別次序進行，各組別參與評選業者之

簡報順序按公運處收迄評選文件之先後次序為準。受評業者

須準備 1 式 20 份之簡報資料，簡報時間以 10 分鐘為限，採

統問統答，答詢時間以 10 分鐘為原則。 

四、 評分項目：營運能力佔 20%、營運計畫佔 35%、財務計畫佔

15%、緊急應變計畫佔 5%、創新作為佔 15%、簡報及答詢內

容佔 10%。 

五、 受評業者應依審議會之通知，派員親自出席簡報及答詢。未出

席簡報及答詢者，由審議會逕依申請文件內容評分，「簡報及

答詢」項目以零分計。 

六、 評選方法： 

（一） 各組別受評業者為二家以上時，由審議會依下列方式評

選出營運業者： 

1. 依附件 1 評選項目及配分表，分別評分後加總（總分

100 分），並依加總分數轉換為各受評業者之序位，序

位加總值最低者為第一。受評業者總評分數平均未達

70 分或經超過半數出席委員評定得分未達 70 分者，

即為不及格，不得為營運業者。 

2. 廠商總序位相同時，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較

高者取得優先籌備權。得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二） 各組別受評業者僅為一家時，應符合下列規定，始得為

優先籌備業者： 

1. 半數以上出席委員評定得分達 70 分（含）以上。 

2. 出席委員總評分數平均為 70 分（含）以上。 

捌、 其他 

一、 業者須與公運處簽訂「臺南市小黃公車第六期 10 條路線第___

組路線經營管理行政契約」，並依契約規定內容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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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者提送經營計畫書至公運處後不得再抽換資料或變更計畫

內容；撤回申請者 1 年內不得再申請經營公運處公告開放之

公車路線。 

三、 經營計畫書及相關申請資料，經評選通過後，營運業者不得擅

自變更。非經許可擅自變更者，公運處得撤銷原籌備核准。 

四、 業者籌備完成後，應報送營運計畫書予公運處核定，並應與公

運處簽訂本案路線經營管理行政契約。 

五、 本案若因計畫取消、預算經費調整，或向中央單位請款時程

變更，致相關工作須一併取消或調整者，不予任何形式之補償，

獲選業者不得異議。 

六、 本計畫之執行概以本說明及契約規定為準，後續因應本計畫

所辦理之會議，其會議結論視為本計畫應履行之業務。 

七、 屆期未完成籌備者，除經公運處認定屬不可抗力或非可歸責

於營運業者之情形外，公運處得撤銷其申請核准籌備之資格；

經撤銷有案者，1 年內不得申請經營公運處後續公告開放之公

車路線。 

八、 其他應注意事項依公路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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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評選項目及配分表 

評選項目 細目 配分 

ㄧ、營運能力 

1. 團隊組成組織 

2. 經營成果實績（新籌組公司

提籌組計畫及優良經營能力

之證明） 

3. 評鑑成績（新籌組公司無須

提供） 

20 

二、營運計畫 

1. 行駛路線及站位 

2. 服務水準 

3. 車輛規劃 

4. 駕駛人員規劃 

5. 預約服務 

6. 車輛派遣 

7. 行車安全管理、保險規劃、乘

客申訴及消費爭議處理、內

部稽核、滿意度調查 

8. 預定通車日期 

35 

三、 財務計畫 

1. 資本能力、股東結構 

2. 營運財務計畫 

3. 本案經費概算 

15 

四、 緊急應變計畫 車輛因故無法行駛之應變計畫 5 

五、創新作為 其他提升經營效率計畫 15 

六、簡報及答詢 10 

總分 100 

 

 


